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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答复的函

冯寿华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林下中药材种植的建议》的提案已收悉，县林业局就您的提案深入调研，局领导与您见面沟通，并召开会商会进行协商，现就您的提案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成立浮梁县中药材产业协会的建议：经调查，目前我县社会组织未成立中药材产业协会，县民政局可以受理要求成立县中药材产业协会的申请，请你们做好前期准备工作，提交申请到业务主管部门（县林业局）审批，民政局进行核名。成立协会需要单位会员30个或者个人会员50个，或者单位和个人会员50个，待业务主管单位批复后，再到民政局进行注册登记。
二、关于加强中草药种植技术培训的建议：

在林业科技服务方面，县林业局与景德镇学院采取校地企联合的形式成立了林科院，增挂了林业博士站。双方本着“优势互补、共谋发展、互利共赢”原则，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乡村振兴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。我们还将以“走出去”、“请进来”的方式，组织中药材生产单位走出去学习外地先进经验，聘请上级主管部门及专业院校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浮梁授课。同时培养一批“本土专家”为发展中药材产业的业主传经送宝。着力走出一条具有浮梁地方特色的林业“产学研用”高质量生态发展新路，更好的服务全县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三、我县发展中药材产业的思路

浮梁县有得天独厚自然条件，大力发展中药材基地，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带领山区农民奔致富小康的有效途径。近年来，浮梁新发展中药材种植面积呈逐年增长趋势，但总体还是处于起步阶段，没有形成规模。种植的品种以黄精、白芨、覆盘子、艾草、草珊瑚、粉防已等为主，没有形成浮梁的特色品牌。由于药材价格的不稳定、种植技术不成熟、政策扶持不够等因素，老百姓种植中药材的积极性不高。下步，我县将加强如下几项工作助推林下经济中药材产业的发展：
1.加强组织领导，出台相关政策。成立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浮梁县中药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，相关部门等为成员单位。下设浮梁县中药材产业发展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林业局，由县林业局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。并从相关单位抽调人员成立集中办公，强化工作职能，专门开展此项工作。争取今年出台《浮梁县中药材发展实施方案》及配套政策。其中包括整合省级林业、农业农村、乡村振兴等部门的财政资金给予中药材种苗、种植管理方面的财政补助。并对种苗基地建设、加工企业、龙头企业的建设等进行奖励扶持。

2.强化技术合作，提供科技支撑。加大与省中医药研究院的合作，建立中药材种植科研基地，着力打造各类中药材示范基地，推动浮梁县中药材产业发展。建立1个100亩的优质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，通过以中药材龙头企业、专业合作社和种植大户等经营主体为载体，构建起以道地药材为主，其它药材为辅的中药材良种繁育基地，逐步实现我县中药材种子种苗的自繁自育。

我们还将进一步学习外地先进地区管理经验，不断创新和落实举措，深入推进全县中药材产业的发展。感谢您对我县中药材产业发展的关心和支持，敬请在今后工作中多提宝贵意见及监督实行为感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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